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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货物运输保险附加不可失效保险条款

第一条 本附加条款为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货物运输保险主险的附

加险，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了上述主险的情况下，方可投保本附加险。凡涉及本附加险的约

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准；本附加险未约定事项，以主险为准。

主险效力终止，本附加险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无效，本附加险亦无效。

第二条 兹经投保人、保险人双方同意并约定，本保险不因以下原因失效：

（一）因被保险人不了解、疏忽或其他自身不可控制的因素而使被保险财产的危险程

度增加，本保险合同不因此而失效。但被保险人必须在获悉危险程度变化的同时，立即通

知保险人，并缴纳因危险程度增加而需补缴的保险费；

（二）工人对被保险财产进行通常维护，或为实现类似目的而进行的修理或改造。


